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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天府新区华阳华府大道 1 段 1 号蓝润 ISC2 栋 1 单元 2008 号 成

都天汇致远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普通合伙)

韩晓银(028-87763797)

发文日：

 2023 年 09 月 27 日

申请号：201910352649.2 发文序号：2023092702158190

申请人：西南交通大学

发明创造名称：一种可自供电的发光减速带

第 一 次 审 查 意 见 通 知 书

1. 应申请人提出的实质审查请求，根据专利法第 35 条第 1 款的规定，国家知识产权局对上述发明专利申请

进行实质审查。�

根据专利法第 35 条第 2 款的规定，国家知识产权局决定自行对上述发明专利申请进行审查。�

2. 申请人要求以其在：

     �

  申请人已经提交了经原受理机构证明的第一次提出的在先申请文件的副本。

  申请人尚未提交经原受理机构证明的第一次提出的在先申请文件的副本，根据专利法第 30 条的规定视

为未要求优先权要求。

3. 经审查，申请人于     提交的修改文件，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51 条第 1 款的规定，不予接受。

4.审查针对的申请文件：�

原始申请文件。 分案申请递交日提交的文件。 下列申请文件：

     

5. 本通知书是在未进行检索的情况下作出的。�

  本通知书是在进行了检索的情况下作出的。�

  本通知书引用下列对比文件(其编号在今后的审查过程中继续沿用)：

编号 文  件  号  或  名  称
公开日期

（或抵触申请的申请日）

1 CN204401496U 2015-06-17

2 CN203962311U 2014-11-26

6.审查的结论性意见：

关于说明书：�

申请的内容属于专利法第 5 条规定的不授予专利权的范围。�

说明书不符合专利法第 26 条第 3 款的规定。�

说明书不符合专利法第 33 条的规定。

说明书的撰写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17 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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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权利要求书：�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第 2 条第 2 款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第 9 条第 1 款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2 款规定的新颖性。�

权利要求 1-7 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的创造性。�

权利要求     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4 款规定的实用性。�

权利要求     属于专利法第 25 条规定的不授予专利权的范围。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第 26 条第 4 款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第 31 条第 1 款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第 33 条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19 条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20 条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21 条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22 条的规定。

     

申请不符合专利法第 26 条第 5 款或者实施细则第 26 条的规定。

申请不符合专利法第 19 条第 1 款的规定。

分案申请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43 条第 1 款的规定。

上述结论性意见的具体分析见本通知书的正文部分。�

7.基于上述结论性意见，审查员认为：�

申请人应当按照通知书正文部分提出的要求，对申请文件进行修改。�

申请人应当在意见陈述书中论述其专利申请可以被授予专利权的理由，并对通知书正文部分中指出的不符

合规定之处进行修改，否则将不能授予专利权。

专利申请中没有可以被授予专利权的实质性内容，如果申请人没有陈述理由或者陈述理由不充分，其申请

将被驳回。

     

8.申请人应注意下列事项：�

(1) 根据专利法第 37 条的规定，申请人应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的 4 个月内陈述意见，如果申请人无正

当理由逾期不答复，其申请被视为撤回。

(2) 申请人对其申请的修改应当符合专利法第 33 条的规定，不得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

同时申请人对专利申请文件进行的修改应当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51 条第 3 款的规定，按照本通知书的要求

进行修改。

(3) 申请人的意见陈述书和/或修改文本应邮寄或递交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受理处，凡未邮寄或递交给

受理处的文件不具备法律效力。

(4) 未经预约，申请人和/或代理师不得前来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与审查员举行会晤。�

(5) 对进入实质审查阶段的发明专利申请，在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答复期限届满前（已提交答复意见的

除外），主动申请撤回的，可以请求退还 50%的专利申请实质审查费。

9.本通知书正文部分共有 3 页，并附有下述附件：

引用的对比文件的复印件共     份     页。

     

审查员：朱李 联系电话：028-62968317 审查部门：专利审查协作四川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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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次 审 查 意 见 通 知 书

申请号:2019103526492

本申请涉及一种可自供电的发光减速带。经审查，现提出如下的审查意见：

1.权利要求 1 要求保护一种可自供电的发光减速带，对比文件 1（CN204401496U）作为最接近的现有技

术，其公开了一种减速带，并具体公开了以下内容（参见说明书第[0001]-[0012]段、附图 1）：该减速带，包

括若干拼接在一起的弧形顶块，所述弧形顶块底部设有发电装置。所述发电装置包括顶板 1、底板 2、传动机

构和发电机 5，所述顶板 1 与底板 2 之间设有若干伸缩杆 3，伸缩杆 3 的一端与顶板 1 连接，另一端与底板 2

连接，所述伸缩杆 3 外套有弹簧 4（相当于本权利要求的弹簧 5），弹簧 4 的一端与顶板 1 相抵，另一端与底

板 2 相抵；传动机构和发电机 5（相当于本权利要求的发电机 12）安装在顶板 1 与底板 2 之间的容置空间内，

所述传动机构包括竖直设置的齿条 12（相当于本权利要求的齿条 2）和与所述齿条 12 啮合的第一齿轮 11

（相当于本权利要求的齿轮 4），所述齿条 12 的顶部与顶板 1 连接，齿条 12 的底部伸入导向板 10 内，导向

板 10 使齿条能够稳定的上下运动；所述第一齿轮 11 套在转轴 7 上，所述转轴 7 上设有驱动齿轮 6（相当于本

权利要求的齿轮 6），所述驱动齿轮 6 与发电机 5 转轴上的第二齿轮 8 啮合；所述发电机 5 与蓄电池（相当

于本权利要求的超级电容 13）连接。

为了提高发电装置的发电量，可设两个发电机 5，两个发电机 5 之间的第二齿轮 8 通过第三齿轮 9（相当

于本权利要求的齿轮 8）啮合，驱动齿轮 6 与第三齿轮 9 啮合。

本实用新型工作原理：当汽车经过减速带时，车轮压在弧形顶块的时候，在汽车的重力下，顶板 1 与底

板 2 之间的弹簧 4 被压缩，顶板 1 与底板 2 之间的距离缩小，顶板 1 在下移的同时带动齿条 12 往下移动，齿

条 12 在往下移动的时候能够带动第一齿轮 11 旋转，第一齿轮 11 的旋转通过转轴、第二齿轮 8，从而带动发

电机 5 旋转，进而发电，完成顶板 1 的机械能转化为电能；当汽车轮子经过减速带后，在弹簧 4 的作用下，

顶板 1 复位，齿条 12 上移并带动第一齿轮 11 旋转，该过程同样能够带动发电机 5 发电。 

也即对比文件 1 已经公开一种可自供电的减速带，其同样通过减速带在上和下运动时带动齿轮组而驱动

发电和储电。

由此可见，权利要求 1 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与对比文件 1 所公开的内容相比，其区别特征是：本权利要

求减速带为发光减速带，且其齿轮传动组件与对比文件 1 有所不同。基于上述区别特征，本权利要求实际解

决的技术问题是：如何实现传动。

对此，对比文件 2（CN203962311U）公开了一种减速带发电装置，并具体公开（参见说明书第

[0001]-[0026]段、附图 1-3）：该装置包括减速带 1，减速带 1 下部设置有弹簧 2，减速带 1 边缘设置有齿条



国 家 知 识 产 权 局

        
210401      纸件申请，回函请寄：100088 北京市海淀区蓟门桥西土城路 6 号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受理处收
2022.10     电子申请，应当通过电子专利申请系统以电子文件形式提交相关文件。除另有规定外，以纸件等其他形式提交的
            文件视为未提交。

3，齿条 3 与圆柱齿轮 4 啮合设置，圆柱齿轮 4 与第一传动轴 5 连接，圆柱齿轮 4 同轴的设置有第一锥齿轮 8

及第二锥齿轮 9，第一锥齿轮 8 通过第一单向离合器 6 与第一传动轴 5 连接，第二锥齿轮 9 通过第二单向离

合器 7 与第一传动轴 5 连接；第一锥齿轮 8 与第三锥齿 10 轮啮合，第二锥齿轮 9 与第三锥齿轮 10 啮合（第

一第二第三锥齿轮 8/9/10 相当于本权利要求的锥齿轮 11），第三锥齿轮 10 通过第二传动轴 12 与发电机 11

（相当于本权利要求的发电机 12）连接。弹簧 2 设置在减速带 1 下部两端及中间部位，设置有 10 个，齿条 3

通过减速带 1 的延长部分与减速带 1 连接，齿条 3 两侧设置有支架，防止齿条 3 上下运动时松动，第一单向

离合器 6 与第二单向离合器 7（第一第二单向离合器 6/7 相当于本权利要求的内啮合棘轮 9）通过平键与第一

传动轴 5 连接，第一锥齿轮 8 通过平键与第一单向离合器 6 连接，第二锥齿轮 9 通过平键与第二单向离合器 7

连接。也即对比文件 2 已经公开一种通过单向驱动的锥齿轮组实现中间传动，因此，当面临如何设置中间传

动结构的技术问题时，本领域技术人员有动机将对比文件 2 的锥齿轮传动结构结合于对比文件 1，并根据实

际需求而对相应结构做适应性调整，其技术效果可以预料。

因此，在对比文件 1 的基础上结合对比文件 2 以及本领域常规技术手段，得到权利要求 1 要求保护的技

术方案，对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说是显而易见的。即权利要求 1 不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不符

合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有关创造性的规定。

2.权利要求 2-7 为从属权利要求，而这些权利要求的附加技术特征是本领域技术人员在前述公开技术方

案的基础上，根据实际使用需求而合理选择部件之间的连接方式、相互位置关系及构件结构功能所采用的常

用技术手段以解决发光/监测等本领域常规的技术问题。因此，当其引用的权利要求不具备创造性时，这些权

利要求也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的创造性。

需要说明的是，申请人不能通过将上述权利要求、说明书全部内容或其中某些特征简单合并到独立权利

要求当中来使本申请具备创造性，例如权利要求 2-7 中限定的发光/监测的技术特征等等，因为这些权利要求

中的特征在前面创造性评述中已经做出过认定，均不能给方案带来突出的实质性的显著的进步，即使将其组

合也仅仅是作用的简单叠加，同样不能给方案带来创造性。

基于上述理由，本申请的独立权利要求以及从属权利要求都不具备创造性，同时说明书中也没有记载其

他任何可以授予专利权的实质性内容，因而即使申请人对权利要求进行重新组合和／或根据说明书记载的内

容作进一步的限定，本申请也不具备被授予专利权的前景。如果申请人不能在本通知书规定的答复期限内提

出表明本申请具有创造性的充分理由，本申请将被驳回。

另：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停征和调整部分专利收费的公告》（第 272 号），从 2018 年 8 月 1 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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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符合条件的发明专利申请，在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答复期限届满前（已提交答复意见的除外），主动申

请撤回的，允许退还 50%的专利申请实质审查费。

审查员姓名:朱李

审查员代码:30141423


